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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分層負責明細表（乙表） 

102.05.02中市交人字第 1020014572號函核定 

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 

人員 
課長 處長 局長 

管理課 法令宣導 年度宣導計畫

之研擬及核定

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電子資料處

理業務 

中長期資訊計

畫之研擬及核

定事項。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催收課 裁決書業務 交通違規裁決

書之公示送達

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申請調閱入

出境電子資

料 

申請調閱內政

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入出境電

子資料使用權

限。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各課 

 

共同業務 一、交通安全相

關法令之修

正、擬議及

函釋事項。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各項內

容之業

務視個

別案件

需要決

定其會

辦機關 

 

二、交通安全專

案列管計畫

之研擬及核

定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重要便民服

務措施、政

策之研擬及

核定事項。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以本局為關

係人之交通

違規裁罰涉

訟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依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第

12 至 68

條 暨 第
92條第 7

項、第 8

項 之 交
通 違 規

裁 罰 案

件 

 

五、以市政府為

關係人之交

通違規裁罰

涉訟事項。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